瓦房店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	提案号
	
	提案者
	
	承办人
	姓名
	

	
	
	
	
	
	电话
	

	案由
	

	提案办理情况：

    已经解决或采纳（A）列入计划拟解决（B）留作参考（C）

	承办单位征询意见方式：

1、面复（）2、座谈（）3、视察（）4、其他（）

	提案者对办理结果的评价：

1、满意（）2、同意（）3、理解（）4、不满意（）

	提案者是否要求二次办理及反馈相关意见：

1、是（）2、否（）

	提案者具体意见：

签   字：

年  月  日

	承办单位意见及跟踪办理的落实情况：

领导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
	备注
	1、此表交提案者填写对办理工作的意见，经承办单位领导签字后与答复函一并上报；

2、提案者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签署意见的，应在收到此表后15日内反馈给承办单位。


